消防设施维修项目采购需求

一、招标方式
[bookmark: _GoBack]公开谈价
二、最高限价
人民币1.9万元
三、投标人资质要求
投标人除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外，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并经国、地税登记的单位；
2.投标人应在《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中注册备案并且人员均在有效期内 (提供录入证明打印件需加盖公司公章)；
3.安全生产许可证年检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4.取得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
5.报价人必须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6.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项目技术要求（逐条响应不得有负偏离）
（一）项目概况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院区内部分消防设施设备老旧老化损坏无法正常运转。为保障医院消防安全，本项目对部分老旧老化损坏消防设施设备进行维修更换，以确保满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要求。
（二）维修项目清单
	序号
	维修内容
	单位
	数量

	1
	烟感移位
	处
	80

	2
	消防水炮维修
	处
	3

	3
	水力警铃更换
	处
	7


（三）有关说明
1. 费用价格：报价为综合费用含主材，辅材，人工，税金，运费，垃圾清运，利润等全部费用。项目报价前，投标供应商应当自行组织踏勘，报价为最高限价。
2. 施工工期：合同签订后30个自然日内完成。
3. 安全保障：全程须保障施工现场相关人员、第三方人员及设施设备的安全，如果在安装调试过程中造成设备的损坏或人员伤亡,投标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和相应后果。
4. 验收标准：各类设施设备现行的国家技术规范及江苏省地方技术规范。
5. 报价人必须在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基础上进行报价，如有技术偏离请于《采购需求响应表》中说明。
6. 本项目合同履行地点为无锡市，具体地点以合同书约定为准。
7. 付款方式：项目验收合格并经过采购人审计后全额支付相关费用。付款前投标人应提供相应的财务发票，采购人审核无误后按合同约定付款。
（四）项目报价表
	序
号
	内容
	工程
数量
	参数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

	1
	烟感移位
	80处
	双绞线WDZN-RVS-2*1.5
	米
	200
	
	　

	
	
	
	主机信号调试对接费
	批
	1
	
	

	
	
	
	安装人工费
	天/人
	8
	
	

	2
	消防水炮维修
	3处
	控制主板SHD-ZJ-ZB01
	块
	1
	
	

	
	
	
	视频线
	米
	100
	
	

	
	
	
	登高车租赁
	天
	2
	
	

	
	
	
	主机信号调试对接费
	批
	1
	
	

	
	
	
	安装人工费
	天/人
	3
	
	

	3
	水力警铃更换
	7处
	水力警铃DN20-25
	个
	7
	
	

	
	
	
	主机信号调试对接费
	批
	1
	
	

	
	
	
	安装人工费
	天/人
	7
	
	

	4
	辅材
	
	生料带、阀门、接头、胶布等
	批
	1
	
	

	5
	税费
	
	
	批
	1
	
	

	6
	合计
	
	
	批
	
	
	




